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

1 落实疫情期间公积金  阶段性支
持政策

1.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经申请同意可缓交公积金；2.对受疫情影响
不能正常偿还公积金贷款的职工，可申请不作逾期处理；3.提高
租房提取公积金额度。

2 加强政策宣传，让公积金制度
惠及更多社会人群

1.利用微信订阅号、“手机公积金”APP等政务新媒体服务渠道宣
传住房公积金政策，主动解答和回应群众关心的住房公积金提
取、贷款等热点问题；2.主动下沉为企业送政策、送服务，积极
开展到企业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活动，通过现场服务咨询、培
训宣讲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，持续延伸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链
条。

3 强化纪律监督，进一步 转变工
作作风

1.督促、办理群众信访投诉举报件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；2.
开通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，
增强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透明度，加强社会监督，切实维护缴
存职工合法权益；3.开展对受托银行考核工作，加强中心与各受
托银行双方的业务联系，及时减少业务操作失误，不断提高受
托银行的公积金业务的办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及各管理机构业务
人员规范办理业务的意识，切实提升缴存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
业务的体验感。

5 推进跨省通办工作，拓展线上
业务受理范围

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线上服务为主导，继续推动更多住房公积
金服务事项线上可办、好办。

6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市
场活力

1.取消缴存贷款保证金规定，对存量贷款保证金进行全额清退，
节约企业的资金占用，增加企业资金流动性；2.各管理部对合作
楼盘积极开展调研和回访，及时掌握企业情况，努力回应企业
提出的合理诉求。


